附件：
湖南省新增19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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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茶陵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茶陵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22大类45中类5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7大类9中类10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19大类34中类46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1棉花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叶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一般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县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3.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4.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18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19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20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主导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 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1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2水产捕捞
	0422内陆捕捞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采用炸鱼、电鱼、毒鱼、矮围、网围、“迷魂阵”“绝户网”、拖网、张网、敷网、陷阱、地笼、耙刺等渔具渔法及其它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和渔具捕捞鱼类、螺蚌及其他水生动物。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
2.禁止采用强光、超声波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捕捞。
3.禁止发包承包天然水面进行养殖捕捞、私自圈占天然水面进行养殖捕捞。
	《指导目录》鼓励类

	22
	B 采矿业
	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9其他煤炭采选
	0690其他煤炭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现有采矿权到期不予延续。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2017年12月31日前，关闭所有安全生产等方面条件不达标的煤矿企业，淘汰落后产能。
5.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6.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2铅锌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4锡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水库等区域布局。
2.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和生态修复。
	《指导目录》限制类

	27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主导产业
	
	

	28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主导产业
	
	

	29
	C制造业
	15酒、饮料1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2白酒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白酒生产线、酒精生产线。
2.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3.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指导目录》限制类

	30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2饮料制造
	1521碳酸饮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集中工业园区。
2.新建项目清洁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木材加工
	2011锯材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2.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集中工业园区。新建项目清洁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32
	C制造业
	21家具制造业
	211木质家具制造
	2110木质家具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33
	C制造业
	21家具制造业
	212竹、藤家具制造
	2120竹、藤家具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34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改扩建。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5
	C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7地毯、挂毯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集中工业园区。
2.新建项目清洁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36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5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改扩建。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7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1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8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9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3建筑用石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石材加工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石材工业园，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新建大理石加工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40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7陶瓷制品制造
	3073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 新建项目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3.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41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2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43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44
	E建筑业
	48土木工程建筑业
	489其他土木工程建筑
	4890其他土木工程建筑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发展用地面积超过1公顷的城市游憩集会广场项目、高尔夫球场项目、赛马场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45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2.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3.禁止开发别墅类房地产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46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2锰矿、铬矿采选
	0820锰矿、铬矿采选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72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1橡胶制品业
	2911轮胎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6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8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1铜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9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2铅锌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10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3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232稀土金属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2、南岳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南岳区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21大类40中类63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9大类15中类20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4大类25中类43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1棉花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2葡萄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1坚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2含油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6
	A 农、林、牧、渔业
	02 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7
	A 农、林、牧、渔业
	02 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A 农、林、牧、渔业
	02 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20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 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区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3.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4.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21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 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2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 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3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4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5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9其他家禽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6
	A 农、林、牧、渔业
	04 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区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7
	C 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1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工业园(南岳旅游产品创意园)内，新建项目清洁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2.现有项目在2020年8月31日之前搬迁入园。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8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C 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2 豆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9
	C 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9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30
	C 制造业
	14 食品制造业
	143 方便食品制造
	1431米、面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1
	C 制造业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2饮料制造
	1529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2
	C 制造业
	21 家具制造业
	211木质家具制造
	2110木质家具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3
	C 制造业
	21 家具制造业
	212竹、藤家具制造
	2120竹、藤家具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4
	C 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2 手工纸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5
	C 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3加工纸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6
	C 制造业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 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4 花画工艺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7
	C 制造业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 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5 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8
	C 制造业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 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9 其他工艺美术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9
	C 制造业
	27 医药制造业
	273 中药饮片加工
	2730 中药饮片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工业园(南岳旅游产品创意园)内。2.新建项目清洁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鼓励类

	40
	C 制造业
	27 医药制造业
	274 中成药生产
	2740中成药生产
	规划发展产业
	
	

	41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区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指导目录》鼓励类

	42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3．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43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经营餐饮住宿服务单位，外排污水需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油烟排放浓度按照，《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不高于2.0mg/m3，进一步布局核心景区移民规划，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 采矿业
	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9其他煤炭采选
	0690其他煤炭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B 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9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890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B 采矿业
	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6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2非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7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8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4染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9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72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2炼钢
	3120炼铁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3黑色金属铸造
	3130黑色金属铸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4钢压延加工
	3140钢压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1铜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7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2铅锌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4锡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3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231钨钼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0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3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239其他稀有金属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绥宁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绥宁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9大类36中类51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2大类3中类3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7大类33中类48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减少化肥施用，增施有机肥，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工程和测土配方施肥，建设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2葡萄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一般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禁止在居民区、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口集中区进行规模化养殖。
3.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4.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5.允许在适养区范围内利用废弃地和荒山荒坡等未利用地进行规模化养殖，鼓励发展生态循环养殖模式，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6.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8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9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禁止在居民区、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口集中区进行规模化养殖。
3.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4.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5.允许在适养区范围内利用废弃地和荒山荒坡等未利用地进行规模化养殖，鼓励发展生态循环养殖模式，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6.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20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3鹅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2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捕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禁止发展以野外资源为原料的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加工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4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2水产捕捞
	0422内陆捕捞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采用炸鱼、电鱼、毒鱼、矮围、网围、“迷魂阵”“绝户网”、拖网、张网、敷网、陷阱、地笼、耙刺等渔具渔法及其它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和渔具捕捞鱼类、螺蚌及其他水生动物。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
2.禁止采用强光、超声波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捕捞。
3.禁止发包承包天然水面进行养殖捕捞、私自圈占天然水面进行养殖捕捞。
	《指导目录》鼓励类

	25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现有采矿权到期不予延续。
2.现有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3.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现有项目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5.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2锰矿、铬矿采选
	0820锰矿、铬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7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水库等区域布局。
2.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3.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现有生产项目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9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3植物油加工
	1331食用植物油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项目入驻产业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工业园。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鼓励类

	30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1牲畜屠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新建，对现有企业实施升级改造，下脚料全部综合利用，污水应纳入工业污水厂集中处理；纳入县城污水管网进行统一处理的，应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否则不予接收。现有产业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2饮料制造
	1522瓶（罐）装饮用水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入驻产业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鼓励类

	32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新建、改扩建1万立方米/年以下的胶合板生产线。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3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改扩建单线3万立方米/年以下的木质刨花板生产线。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4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4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2041竹制品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入驻产业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5
	C制造业
	21家具制造业
	211木质家具制造
	2110木质家具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入驻产业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6
	C制造业
	21家具制造业
	212竹、藤家具制造
	2120竹、藤家具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37
	C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1雕塑工艺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发展珍稀植物根雕制造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38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3无机盐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9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4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40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新建水泥熟料建设项目，新上企业不予核准。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41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严禁新上3000万标砖/年以下的煤矸石、页岩烧结实心砖生产线。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42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3建筑用石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石材加工项目必须入驻产业园区，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43
	C制造业
	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7照明器具制造
	3872照明灯具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发展普通照明灯、高压汞灯，新建项目入驻产业园区，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44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5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46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47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展，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严格限制发展高档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48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旅游景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禁止在生态脆弱地区布局。新建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固废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等清洁设施。根据景区承载能力进行功能分区管理，确定游客容量上限。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产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新宁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新宁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7大类26中类33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6大类6中类6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1大类20中类27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重要水源地15-25度非基本农田耕地根据国家退耕还林计划任务安排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扶夷江沿岸1公里范围内禁止新建养殖场。
3.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无害化集中处理设施。
4.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5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16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等区域布局，2019年12月31日前依法关闭可视范围内的采石场。
2.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指导目录》限制类

	17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2豆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原则上布局在湘商产业园内，且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现有项目应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进入湘商产业园。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C制造业
	14食品制造业
	145罐头食品制造
	1453蔬菜、水果罐头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0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原则上不再新建该类型项目。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2 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
	3022砼结构构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2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3建筑用石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24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26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3.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27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1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0610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5锑矿采选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1雕塑工艺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珍稀植物的根雕制造项目，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6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5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5、城步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城步苗族自治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6大类31中类47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4大类4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2大类27中类43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6.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相关产业准入要按照《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产业指导目录》实施。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种植
	0121 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种植
	0122 油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种植
	0123 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 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1 棉花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 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2葡萄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一般产业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1林木育种
	现有主导产业
	严禁在南山国家公园严格保护区开展林木育种活动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1林木育种和育苗
	0212林木育苗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垦林地、草地育苗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
2.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禁伐。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0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县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禁止在居民区、学校、旅游景区、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等人口集中区进行规模化养殖。
3.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4.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无害化集中处理设施。
5.允许在适养区范围内利用废弃地和荒山荒坡等未利用地进行规模化养殖，鼓励发展生态循环养殖模式，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6.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22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23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24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禁止在居民区、学校、旅游景区、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等人口集中区进行规模化养殖。
3.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4.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无害化集中处理设施。
5.允许在适养区范围内利用废弃地和荒山荒坡等未利用地进行规模化养殖，鼓励发展生态循环养殖模式，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6.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25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3鹅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捕捉、加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规划发展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9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2水产捕捞
	0422内陆捕捞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采用炸鱼、电鱼、毒鱼、矮围、网围、“迷魂阵”“绝户网”、拖网、张网、敷网、陷阱、地笼、耙刺等渔具渔法及其它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和渔具捕捞鱼类、螺蚌及其他水生动物。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
2.禁止采用强光、超声波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捕捞。
3.禁止发包承包天然水面进行养殖捕捞、私自圈占天然水面进行养殖捕捞。
	《指导目录》鼓励类

	30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在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水库等区域布局，上述范围内现有采石场2019年12月31日前依法关闭；2.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32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33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木制品制造
	2033地板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湘商产业园区，现有地板制造企业于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有序搬入湘商产业园区集中生产；2.现有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4
	C制造业
	21 家具制造业
	211木质家具制造
	2110木质家具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35
	C制造业
	21 家具制造业
	212竹、藤家具制造
	2120 竹、藤家具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36
	C制造业
	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2塑料制品业
	2927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必须进入湘商产业园区管理；
2.现有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7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现有企业2018年12月31日前依法关闭；
2.现有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8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 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现有企业2018年12月31日前依法关闭；2.企业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3.2019年12月31日前依法坚决取缔手续不齐全和不符合相关要求企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3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主导产业
	1. 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禁止新建，范围内现有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2.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0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禁止新建，范围内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2. 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3. 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4.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41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42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高档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3．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43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旅游景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禁止在生态脆弱地区布局。
2．新建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固废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等清洁设施。
3．根据景区承载能力进行功能分区管理，确定游客容量上限。
	《指导目录》限制类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2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6、安化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安化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5大类27中类3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4大类5中类5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2大类22中类31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7
	A 农、林、牧、渔业
	01 农业
	016 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城镇、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及医疗卫生等人口集中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一类管控区，重点工业园区，资江干流、柘溪库区沿岸两侧500米范围内，资江一级支流200米范围内等属于禁止畜禽养殖的区域。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城镇、工业园区上风向1000米范围内，行政村、自然村人口聚集区周边200米，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水库库区1000米范围，主要交通干线两侧边界外延500米属于限制畜禽养殖区域，该区域内不得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
3.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4.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5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主导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网箱、拦网”等养殖设施。
2.全县中型以上水库实行人工增殖放流的生态养殖模式。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19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2锰矿、铬矿采选
	0820锰矿、铬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在国省干线、旅游公路沿线等区域布局。2.现有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19年12月31前完成升级改造。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生态修复。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5.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0
	B 采矿业
	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 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5 锑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21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2
	B 采矿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 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3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1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湖南安化经济开发区；
2.新建项目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项目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9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5
	C 制造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 水泥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建筑材料生产项目仅限于布局在湖南安化经济开发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搬迁至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现有项目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C 制造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 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2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30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在一般产业
	1.禁止新增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2.禁止新增房地产项目占用林地、农田。
3. 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1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0610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3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3农药制造
	2631化学农药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72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7、资兴市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资兴市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20大类33中类43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6大类9中类9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6大类25中类34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禁止在蔬菜、水果、茶叶上使用限用农药。鼓励在水稻、蔬菜、水果生产中使用有机肥，限制化肥施用量，每亩化肥施用量（纯量）稻谷不超过25公斤，蔬菜不超过30公斤，水果不超过40公斤。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1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9其他水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 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8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9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东江湖周边第一层山脊线范围内、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为禁养区，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禁养区外延500米以内的范围区域为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畜禽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物处理应达到排放要求。

3.其他区域为适养区，适养区内养殖场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实行污染物集中治理，达标排放。不符合要求的现有养殖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
	《指导目录》鼓励类

	12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3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4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5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3 鹅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9其他畜牧业
	0390其他畜牧业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在东江湖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进行网箱养殖，二级保护区（含东江湾）必须严格审批并按照批准的规模进行网箱养殖，在其他区域开展网箱养殖，应当按照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规模和地点进行。
	《指导目录》鼓励类

	19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9其他煤炭采选
	0690其他煤炭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现有单井井型低于9万吨/年以下规模的煤矿项目必须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闭退出。
2.现有采选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否则必须关闭。
3.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指导目录》限制类

	20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2铅锌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
2.现有采选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否则必须关闭。
3.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规划发展产业
	1.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域内开采；2.新建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22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3啤酒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企业仅限于布局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新建啤酒灌装生产线规模不得低于18000瓶/时，单位产品能耗、水耗、清洁生产水平必须达到国家先进水平以上。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2白酒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新建白酒生产线。
2.现有进入合规工业园区的企业，单位产品能耗、水耗、清洁生产水平必须达到国家先进水平以上，低于国家先进水平以上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否则予以关闭或者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C 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 木材加工
	2011锯材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否则予以关闭或者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C 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 木制品制造
	2039 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以天然林、国家一级生态公益林、珍稀树种、古树名木等为原料的一次性木制品与木质包装生产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C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7地毯、挂毯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27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5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28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1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29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水泥熟料建设项目；
2.现有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予以关闭或者实施易地搬迁改造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30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2 铅锌冶炼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新建该类项目，仅限于现有已批复项目整合、技改建设。2.现有冶炼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否则予以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2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33
	K 房地产业
	70 房地产业
	701 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 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2.严格执行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严格控制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3．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4．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34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旅游景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禁止在生态脆弱地区布局。
2．新建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固废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等清洁设施。
3．根据景区承载能力进行功能分区管理，确定游客容量上限。
	《指导目录》限制类

	禁止类

	1
	C  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  制造业
	17纺织业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  制造业
	17纺织业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  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  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6
	C  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C  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1雕塑工艺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8
	C  制造业
	2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252 炼焦
	2520 炼焦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现有项目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9
	C  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72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8、东安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东安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7大类26中类39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7大类8中类8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0大类18中类31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2葡萄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2含油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 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 木材采运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 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大庙口镇、紫溪市镇、水岭乡以及城区规划边界向外延伸500米范围，城区集中饮用水源地和主要河流两岸1000米范围为禁养区，禁养范围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城区规划区边界向外1000米区域，城区集中饮用水源地和主要河流两岸2000米范围为限养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500米区域为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实行封禁抚育、轮封轮牧；其他区域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3.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9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0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主导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1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2水产捕捞
	0422内陆捕捞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采用炸鱼、电鱼、毒鱼、矮围、网围、“迷魂阵”“绝户网”、拖网、张网、敷网、陷阱、地笼、耙刺等渔具渔法及其它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和渔具捕捞鱼类、螺蚌及其他水生动物。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
2.禁止采用强光、超声波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式捕捞。
3.禁止发包承包天然水面进行养殖捕捞、私自圈占天然水面进行养殖捕捞。
	《指导目录》鼓励类

	22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水库等区域布局，2019年12月31日前依法关闭范围内的采石场。
2.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4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1牲畜屠宰
	现有主导产业
	1. 新建屠宰项目必须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取得相关部门行政许可，下脚料须实现全部综合利用，污水应处理达标排放；纳入污水管网进行统一处理的，应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否则不予接收。
2.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2禽类屠宰
	现有一般产业
	
	

	26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水泥孰料建设项目，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东安县经济开发区。
2.现有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2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30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3．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旅游景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禁止在生态脆弱地区布局。
2．新建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固废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等清洁设施。
3．根据景区承载能力进行功能分区管理，确定游客容量上限。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9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890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5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3农药制造
	2631化学农药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4染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6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5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8
	C制造业
	33金属制品业
	336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3360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全部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9、江永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江永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7大类31中类47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3门类7大类13中类16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1大类19中类31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6.对烟草通过限额育苗、限额收购进行
计划生产。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 水果种植
	0152葡萄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 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按照《江永县畜禽养殖区划分方案》（江政办函〔2014〕94号）文件执行，把畜禽规模化养殖管理区域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三类。
禁养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经营性养殖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限养区内不再新建、改建、扩建经营性养殖场，现有的养殖场应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5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畜牧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3鹅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9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9其他家禽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0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9其他畜牧业
	0390其他畜牧业
	现有一般产业
	
	

	21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中小型以上水库实行人工增殖放流的生态养殖模式，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2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2铅锌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按照《江永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执行,设立限制开采区和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对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无法合理利用资源实行保护性开采、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危险区的原则上不新设采矿权；禁止开采区内除地下水、地热开采外，禁止从事矿产资源开发活动，不允许设置新的矿权，已设置的采矿权在2020年底前退出。
2.现有采选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5.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4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5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6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7
	B采矿业
	12其他采矿业
	120其他采矿业
	1200其他采矿业
	现有一般产业
	
	

	28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改扩建规模、工艺优于《指导目录》，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现有年产1万m³以下的产能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0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限制发展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3．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旅游景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禁止在生态脆弱地区布局。
2．新建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固废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等清洁设施。
3．根据景区承载能力进行功能分区管理，确定游客容量上限。
4.景区内要统一建筑规划风格，新建项目必须经过县长及旅游部门批准后才可实施，禁止景区内出现违章建筑。
5.禁止旅游资源私自外包开发。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9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890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3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4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5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6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6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62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C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8
	C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9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0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2非木竹浆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1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3农药制造
	2631化学农药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2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2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3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3颜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4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4染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5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2铅锌冶炼
	规划发展产业
	
	

	16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10、江华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江华瑶族自治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9大类37中类60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7大类15中类19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3大类23中类41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除茶叶），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6.对烟草通过限额育苗、限额收购进行计划生产。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 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9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按照《江华瑶族自治县畜禽养殖区划分方案》（江政办发〔2014〕44号）文件执行，把畜禽规模化养殖管理区域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三类。
禁养区内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限养区内不再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现有的养殖场应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4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畜牧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5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3鹅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9其他家禽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9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9其他畜牧业
	0390其他畜牧业
	现有一般产业
	
	

	20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1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1铁矿采选
	0810铁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现有采矿权到期不予延续。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5. 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2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1铜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3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2铅锌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4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4锡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5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6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7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2稀土金属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28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3放射性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9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9其他稀有金属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30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水库等区域新建。
2.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32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33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改扩建规模、工艺优于《指导目录》，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2.现有年产1万m³以下的产能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4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制于布局在江华高新区内，且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整改合格，不合格必须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5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3稀有稀土金属冶炼
	3232稀土金属冶炼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制于布局在江华高新区内，且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36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6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3264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制于布局在江华高新区内，且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整改合格，不合格必须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必须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8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用耕地、生态红线内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3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用耕地、生态红线内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40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3．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41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2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23毛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3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3麻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3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4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43丝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4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5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52化纤织物染整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5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6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62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6
	C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1皮革鞣制加工
	1910皮革鞣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C制造业
	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93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31毛皮鞣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8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9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2非木竹浆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0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3农药制造
	2631化学农药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2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2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3颜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3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4染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4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炼铁
	3110炼铁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2炼钢
	3120炼钢
	规划发展产业
	
	

	16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1铜冶炼
	规划发展产业
	
	

	17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2铅锌冶炼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6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3261铜压延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1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1火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11、洪江市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洪江市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3大类22中类33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3大类3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1大类19中类29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 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 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 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1棉花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 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 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 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1 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 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2 葡萄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 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 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 农业
	019 其他农业
	0190 其他农业
	规划发展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洪江市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禁养区内禁止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

3.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4.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6
	A 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洪江市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全市中小型以上水库实行人工增殖放流的生态养殖模式，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18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2锰矿、铬矿采选
	0820锰矿、铬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现有采矿权到期不予延续。
2. 现有采选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或关停并转）。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5.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0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1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2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3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木材加工
	2011锯材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C 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 木制品制造
	2039 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以天然林、国家一级生态公益林、珍稀树种、古树名木等为原料的一次性木制品与木质包装生产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2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28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 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 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展，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禁止发展高档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29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旅游景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禁止在生态脆弱地区布局。
2．新建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固废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等清洁设施。
3．根据景区承载能力进行功能分区管理，确定游客容量上限。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1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0610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前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9其它黑色金属矿采选
	0890其它黑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3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20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2非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2、沅陵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沅陵县属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18大类38中类5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2大类3中类3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18大类35中类53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禁止使用非生物类除草剂。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6.禁止新建含转基因作物的农产品基地建设项目。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2葡萄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2含油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一般产业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A 农、林、牧、渔业
	02 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
2.减少林木采伐、扩大天然林保护、加强热带雨林保护、遏制山地生态环境恶化。
3.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4.对采伐区和集材道，以及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2非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19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沅江干流两岸200米范围内为禁养区，500米范围内为限养区，其它区域为适养区。
2.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3.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4.常年存栏生猪大于50头的养殖场建设牲畜排泄物集中处理设施，达到排放环保要求，未配套建设处理设施的于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鼓励类

	20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狩猎和捕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主导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2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1铜矿采选
	规划发展产业
	1.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重大基础工程设施区、重点文物保护点，重点水源地保护区，基础设施保护功能区和省道、国道等交通干线以及军事禁区周边200米或可视范围、铁路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禁止开发。
2.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重大基础工程设施区、重点文物保护点，重点水源地保护区，基础设施保护功能区和省道、国道等交通干线以及军事禁区周边200米或可视范围、铁路两侧各1000米内范围现有产业关停。
3.现有采矿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否则关停。
4.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生态修复，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5.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6.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2 铅锌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5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27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重大基础工程设施区、重点文物保护点，重点水源地保护区，基础设施保护功能区和省道、国道等交通干线以及军事禁区周边200米或可视范围、铁路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禁止开山采石、挖砂取土、新建石灰石开采项目。
2.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重大基础工程设施区、重点文物保护点，重点水源地保护区，基础设施保护功能区和省道、国道等交通干线以及军事禁区周边200米或可视范围、铁路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现有产业关停。
3.现有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否则关停。
4.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生态修复。
	《指导目录》限制类

	29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30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31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3植物油加工
	1331食用植物油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布局在沅陵县工业集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现有项目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进入沅陵县工业集中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2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3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33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7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1372水果和坚果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34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2 豆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5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2白酒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进入沅陵工业集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36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木制品制造
	2031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
2.现有项目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完成技改达标任务，并进入沅陵县工业集中区，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7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8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1无机酸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9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3无机盐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0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3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1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
2. 2019年12月31日前,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现有项目，使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2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2石灰和石膏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
2.现有项目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完成技改达标任务，并进入沅陵县工业集中区，否则关停。
3.关停煅烧石灰土窑和石灰土立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43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2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
	3022砼结构构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
2.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现有项目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4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5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
2.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现有项目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完成技改达标任务，并进入沅陵县工业集中区，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6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2铅锌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
2.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现有企业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进入沅陵县工业集中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8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50
	E建筑业
	48土木工程建筑业
	481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4811铁路工程建筑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铁路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建成后实施生态植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建设、预留动物迁徙通道，铁路密度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指导目录》鼓励类

	51
	E建筑业
	48土木工程建筑业
	481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4812公路工程建筑
	现有一般产业
	公路建设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建成后实施生态植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建设、预留动物迁徙通道，公路密度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指导目录》鼓励类

	52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展。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禁止发展高档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53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木材加工
	2011锯材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改扩建。
2.1万立方米/年以下的胶合板现有企业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3纸制品制造
	2239其他纸制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会同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会同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4门类18大类28中类4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5大类7中类7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6大类28中类39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1棉花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2葡萄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县城区水厂取水点上游1000米，下游200米，县城区集中饮用水源地、县域内中小型水库最高控制水位线外500米及渠水河、巫水河500米范围内为禁养区，禁养范围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实行封禁抚育、轮封轮牧；其他区域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3.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5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9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 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0
	B采矿业
	0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61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0610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规模不得低于30万吨/年的煤矿、低于90万吨/年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单井井型不得低于9万吨/年。
2.新建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现有采矿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否则关停。
4.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生态修复，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5.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严禁新建、改扩建日处理金精矿100吨以下，原料自供能力不足50%的独立氰化项目；日处理矿石200吨以下，无配套采矿系统的独立黄金选矿厂项目；日处理金精矿100吨以下的火法冶炼项目；年处理矿石20万吨以下的独立堆浸场项目；日处理岩金矿石100吨以下的采选项目；年处理砂金矿砂30万立方米以下的砂金开采项目。
2.严禁在林区、基本农田、渠水河、巫水河河道中开采砂金项目。
3. 现有采矿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否则关停。
4. 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生态修复，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5.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指导目录》限制类

	22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3耐火土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必须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 现有采选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或关停并转）。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3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家标准要求。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2白酒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5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有修改
	1.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2.禁止新建1万立方米/年以下的胶合板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木制品制造
	2031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使用以天然阔叶林为原料的加工。
	《指导目录》限制类

	27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木制品制造
	2032木门窗、楼梯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8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木制品制造
	2033地板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29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4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2041竹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0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4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2042藤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1
	C制造业
	21家具制造业
	211木质家具制造
	2110木质家具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2
	C制造业
	21家具制造业
	212木质家具制造
	2120竹、藤家具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3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4
	C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1雕塑工艺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严禁天然珍稀植物的根雕制造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35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熟料建设项目，60万吨/年以下水泥粉磨站。
2.现有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6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7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38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展。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有修改
	《指导目录》限制类

	39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 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2锰矿、铬矿采选
	0820锰矿、铬矿采选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9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890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2铅锌矿采选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3农药制造
	2631化学农药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3颜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6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4染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新晃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新晃侗族自治县属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14大类26中类33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3大类5中类5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11大类21中类28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禁止使用非生物类除草剂。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一般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
2.减少林木采伐、扩大天然林保护、加强热带雨林保护、遏制山地生态环境恶化。
3.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4. 对采伐区和集材道，以及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15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在以下区域发展畜禽养殖业：县城建成控制区、乡镇居民住宅区、文化教育和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各类园区规划建设用地周边1公里范围内的区域；国道、省道、高速公路、铁路、县域主干道两侧1公里范围内；城区生活饮用水源地（含备用饮用水源区）及各乡镇、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黄家垅省级森林公园、夜郎谷风景区及周边100米范围。
2.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3.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4.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5.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捕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 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0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2铅锌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现有采矿权到期不予延续。
2.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节水要求、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5. 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2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3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324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3240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且进入园区。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必须在2020年12月底前完成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达到国家水平并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不达到以上标准将依法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E建筑业
	48土木工程建筑业
	481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4811铁路工程建筑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铁路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建成后实施生态植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建设、预留动物迁徙通道，铁路密度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指导目录》鼓励类

	26
	E建筑业
	48土木工程建筑业
	481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4812公路工程建筑
	现有一般产业
	道路建设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建成后实施生态植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建设、预留动物迁徙通道，公路密度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指导目录》鼓励类

	27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3．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9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1雕塑工艺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3纸制品制造
	2239其他纸制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4 染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芷江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芷江侗族自治县属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20大类39中类59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3大类4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19大类36中类55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禁止使用非生物类除草剂。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6.禁止新建含转基因作物的农产品基地建设项目。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烟草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蔬菜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2葡萄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2含油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
2.减少林木采伐、扩大天然林保护、加强热带雨林保护、遏制山地生态环境恶化。
3.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4. 对采伐区和集材道，以及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主导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2非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19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舞水河、清江河干流两岸200米范围内为禁养区，500米范围内为限养区，其它区域为适养区。
2. 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3.限养区内不得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
4.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5.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20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2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狩猎和捕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指导目录》限制类

	23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主导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5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2 铅锌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现有采矿权到期不予延续。
2.现有采矿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否则关停。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5. 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5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7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8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1钨钼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29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水库等区域布局。
2. 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否则关停。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指导目录》限制类

	30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31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32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3植物油加工
	1331食用植物油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布局在芷江县罗旧工业集中区，且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现有项目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进入芷江县罗旧工业集中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3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7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1372水果和坚果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34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2 豆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5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
	139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9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以野外资源为原料的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加工生产企业，现有该类企业2019年12月31日前关闭。
	《指导目录》限制类

	36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2白酒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进入芷江县罗旧工业集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37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木制品制造
	2031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进入芷江县罗旧工业集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项目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进入芷江县罗旧工业集中区，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8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现有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9
	C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1雕塑工艺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珍稀植物的根雕制造业，现有该类企业2019年12月31日前关闭。
	《指导目录》限制类

	40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1无机酸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进入芷江县罗旧工业集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项目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进入芷江县罗旧工业集中区，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1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1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2613无机盐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2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3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3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升级改造现有项目，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技改达标任务，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4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2石灰和石膏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现有项目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完成技改达标任务，并进入芷江县罗旧工业集中区，否则关停；2.关停煅烧石灰土窑和石灰土立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45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2石膏、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
	3022砼结构构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现有项目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6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7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现有项目升级改造，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进入芷江县罗旧工业集中区，否则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8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2铅锌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4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0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51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52
	E建筑业
	48土木工程建筑业
	481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4811铁路工程建筑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铁路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建成后实施生态植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建设、预留动物迁徙通道，铁路密度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指导目录》鼓励类

	53
	E建筑业
	48土木工程建筑业
	481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4812公路工程建筑
	现有一般产业
	公路建设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建成后实施生态植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建设、预留动物迁徙通道，公路密度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指导目录》鼓励类

	54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展。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禁止发展高档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55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1铜矿采选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3纸制品制造
	2239其他纸制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4 染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靖州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4大类25中类46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2大类4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2大类21中类42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烟草种植
	0131棉花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烟草种植
	0134 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1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 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 木材采运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禁止公益林商品性采伐，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3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城区规划区边界向外延伸500米范围，渠江两岸500米，人口密集区、城区集中饮用水源地、飞山水库、金麦水库、县自来水厂取水点保护区范围为禁养区，禁养范围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2.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3.城区规划区边界向外500-1000米区域，城区集中饮用水源地、飞山水库、金麦水库、县自来水厂取水点保护区外1000米区域，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500米区域为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实行封禁抚育、轮封轮牧；其他区域为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4.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5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9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五龙潭湿地公园范围内禁止网箱养殖，现有网箱2018年12月31日全部拆除上岸。其它养殖水域网箱养殖面积严格控制在0.4%比例之内。

2.全县中小型以上水库实行人工增殖放流的生态养殖模式，严禁投饵投肥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0
	B 采矿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 土砂石开采
	1011 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河流、水库等区域布局。
2.海拔800米以上区域、近原生林区、原始次生林区，实行封闭保护。高速公路、铁路、国道省道两侧，渠江两岸，寨牙江口至岩脚、坳上九龙至三锹地笋道路两旁，第一层山脊或平地500米以内的范围，禁止开矿。
3.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
4.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B 采矿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 土砂石开采
	1013  耐火土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2
	B 采矿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 土砂石开采
	1019 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3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7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1372水果和坚果加工
	现有主导产业
	新建项目全部进入产业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杨梅、山核桃等加工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9其他酒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新建白酒生产线、酒精生产线。
2. 现有企业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 木材加工
	2011锯材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靖州县工业园，且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现有项目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 木材加工
	2012木片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7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 木材加工
	2013单板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28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1 木材加工
	2019其他木材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靖州县工业园，且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现有项目的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指导目录》限制类

	29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0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2纤维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1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3刨花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2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9其他人造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3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木制品制造
	2031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34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木制品制造
	2032木门窗、楼梯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5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3木制品制造
	2033地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6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4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2041 竹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7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水泥熟料建设项目，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甘太工业园。
2.现有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8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9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规划发展产业
	1.禁止在河道、湖泊和水库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2.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40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湖泊和水库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41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42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 采矿业
	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2 锰矿、铬矿采选
	0820 锰矿、铬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B 采矿业
	0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9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89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3
	B 采矿业
	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1 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09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4
	B 采矿业
	0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3 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933 放射性金属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7、通道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通道侗族自治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6大类26中类38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4大类4中类5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2大类22中类33个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烟草种植
	0131棉花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烟草种植
	0134 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一般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 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3．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实行封禁抚育、轮封轮牧
4.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5.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9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0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3鹅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9其他畜牧业
	0390其他畜牧业
	现有一般产业
	
	

	22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中小型以上水库实行人工增殖放流的生态养殖模式，严禁投料投肥养殖。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3
	B采矿业
	09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92贵金属矿采选
	0921金矿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现有采矿权到期不予延续。
2.现有采矿企业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改造，否则关停。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4.对关停的项目，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5. 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3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必须进入县工业集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企业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须在2020年7月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2白酒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6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2人造板制造
	2021胶合板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1万立方米/年以下的胶合板项目。现有企业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须在2020年7月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7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4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2041竹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项目必须进入县工业集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现有企业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须在2020年7月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C制造业
	20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4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2042藤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29
	C制造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限制新上2000吨/年以下熟料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现有企业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须在2020年7月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0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 电力生产
	4414 风力发电
	现有主导
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32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3．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33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 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规范旅游相关服务活动，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景区景点容量，定期进行生态修复和建设，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2锰矿、铬矿有色金属采选
	0820锰矿、铬矿有色金属采选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项目在2020年7月1日之前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1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20年7月1日之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1纸浆制造
	2212非木竹浆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4
	C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1雕塑工艺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72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20年7月1日之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新化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新化县属于水源涵养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4大类25中类42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1门类3大类4中类4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6门类11大类21中类38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
（代码及名称）
	大类
（代码及名称）
	中类
（代码及名称）
	小类
（代码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1稻谷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6.禁止在水车镇、奉家镇、文田镇等800米以上高寒山区推广高感稻瘟病水稻品种。
7.禁止非“双低”油菜品种推广。
8.禁止开荒性农业开发项目。
9.禁止未经检疫在柑桔黄龙病区调运柑桔苗木，禁止使用带有检疫对象的病虫草害的种子、种苗。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2小麦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3玉米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2葡萄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柑橘类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2含油果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主导产业
	
	

	1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一般产业
	
	

	15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 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 木材采运
	现有主导产业
	严禁对天然林实施皆伐改造、禁止天然林采伐，三年禁伐期内，禁止对公益林实施商业性采伐（公益林抚育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17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8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 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开展天然林、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19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2 非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主导产业
	
	

	20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1牛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1.按照《新化县养殖业区域规划（2017-2021年）》（新政办发〔2017〕44号），禁养范围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2.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3．限养区内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适养区发展标准化现代畜牧业，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并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等集中处理设施。
4.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21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22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4羊的饲养
	现有主导产业
	
	

	23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1鸡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4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2家禽饲养
	0322鸭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25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主导产业
	1.县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中小型以上水库实行人工增殖放流的生态养殖模式，严禁投料投肥养殖。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26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2水产捕捞
	0422内陆捕捞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使用电鱼、炸鱼、毒鱼等违法捕捞。
2.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资江新化段全面禁止捕捞作业。
	《指导目录》鼓励类

	27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主导产业
	1.禁止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水库等区域布局。
2.禁止在地质灾害高危区采矿。
3.对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实施改造升级。
4.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未编制水保方案的应补充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修复。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主导产业
	
	

	29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主导产业
	
	

	30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1牲畜屠宰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屠宰项目必须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取得相关部门行政许可，下脚料须实现全部综合利用，污水应处理达标排放；纳入污水管网进行统一处理的，应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否则不予接收。
2.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1涂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新建。
2.要进入化工工业园区管理；
3.生产工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事，环保设施升级达标。
	《指导目录》限制类

	32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4染料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33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水泥熟料建设项目。现有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低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4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景区及特殊管控地区禁止新修水电发电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35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4风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风力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36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5太阳能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不得占耕地、林地、草地、湿地等区域，原则上仅限布局在全县重点贫困村及部分非贫困村，且符合光伏扶贫计划。
2.禁止在河道和湖泊管理范围内新建太阳能发电项目。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立即治理恢复。
	《指导目录》鼓励类

	37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一般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38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旅游景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禁止在生态脆弱地区布局。
2．新建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固废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等清洁设施。
3．根据景区承载能力进行功能分区管理，确定游客容量上限。
	《指导目录》鼓励类

	禁止类

	1
	C制造业
	17纺织业
	171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13棉印染精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3农药制造
	2631化学农药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7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
	2672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在2019年12月31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5铁合金冶炼
	3150铁合金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19、吉首市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吉首市属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19大类36中类45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2门类5大类6中类7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7门类16大类31中类38小类。清单编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如下：

1、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清单所列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地方性相关规划、意见、方案中已经明确的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作为底线，从严提出需要限制、禁止的产业类型。列入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以及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类、鼓励类产业。列入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合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清单中重复列出。

3、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必须遵守，有关要求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清单所列产业的规模（或产量）、布局（或范围）、生产工艺（或装置）、清洁生产水平等管控要求，均按照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依据《指导目录》和各行业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规划及产业准入政策等，从严制定。

4、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再在清单表格中复述。

	序号
	门类（代码
及名称）
	大类（代码
及名称）
	中类（代码
及名称）
	小类（代码
及名称）
	产业存在状况
	管控要求
	备注

	限制类

	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1谷物种植
	0112玉米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施用剧毒、高毒农药，禁止使用非生物类除草剂。实施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
2．禁止毁林、毁草、烧山、天然草地垦植。
3.禁止在25度以上坡地开垦种植，对15度以上坡耕地按照国家退耕还林任务要求，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还草。
4.在不破坏天然林资源的基础上，适度发展食（药）用菌。
5.禁止占用天然湿地、天然草场种植中药材。
	《指导目录》鼓励类

	2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 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1豆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3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 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2油料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4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2 豆类、油料和薯类种植
	0123薯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5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3棉、麻、糖、烟草种植
	0134 烟草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6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1蔬菜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7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4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
	0142食用菌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8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5水果种植
	0153 柑橘类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9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6坚果、含油果、香料和饮料作物种植
	0169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0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7中药材种植
	0170中药材种植
	现有一般产业
	
	

	11
	A农、林、牧、渔业
	01农业
	019其他农业
	0190其他农业
	现有一般产业
	
	

	12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2造林和更新
	0220造林和更新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种植桉树等高耗水速生林，现有高耗水速生林，应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实施树种替换。生态林、经济林建设必须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生态林建设限制全面整地。
	《指导目录》鼓励类

	13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1木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禁止公益林采伐（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除外），现有天然林、公益林实行封禁抚育，其中公益林中的毛竹林除外（可作更新经营）。
2.减少林木采伐、扩大天然林保护、加强热带雨林保护、遏制山地生态环境恶化。
3.禁止开展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各种林木产品、古树名木及其他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科研除外）。
4.对采伐区和集材道，以及林产品采集过程中应采取水土流失的保护措施。
	《指导目录》限制类

	14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4木材和竹材采运
	0242竹材采运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5
	A农、林、牧、渔业
	02林业
	025林产品采集
	0251木竹材林产品采集
	现有一般产业
	
	《指导目录》限制类

	16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1牲畜饲养
	0313猪的饲养
	现有一般产业
	1.吉首市政府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
2. 禁养区内禁止新建畜禽养殖场。
3.限养区禁止新建、扩建规模化养殖场，实行封禁抚育、轮封轮牧。适养区实行舍饲圈养，以草定畜，配套建设牲畜排泄物集中处理设施。4.限养区和适养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需经处理后实现资源化利用或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达标排放。
	《指导目录》鼓励类

	17
	A农、林、牧、渔业
	03畜牧业
	033狩猎和捕捉动物
	0330狩猎和捕捉动物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指导目录》限制类

	18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1水产养殖
	0412内陆养殖
	现有一般产业
	1.吉首市政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依法关停、拆除禁养区内养殖设施。
2.中小型以上水库实行人工增殖放流的生态养殖模式，严禁投料投肥养殖。禁止在天然河流、湖泊水域、大中型水库投肥投饵养殖。
	《指导目录》鼓励类

	19
	A农、林、牧、渔业
	04渔业
	042水产捕捞
	0422内陆捕捞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在峒河、万溶江、文溪河、司马河、丹青河、洽比河、龙舞河等河流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指导目录》限制类

	20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1.禁止在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沿线、水库等区域布局。
2.现有采石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标准未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企业，在2019年9月30日前完成升级改造。
3.现有项目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以及现有废弃矿坑，立即开展治理，尽快修复生态。
	《指导目录》限制类

	21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2建筑装饰用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2
	B采矿业
	10非金属矿采选业
	101土砂石开采
	1019粘土及其他土砂石开采
	现有一般产业
	
	

	23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5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1牲畜屠宰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规模不得低于年屠宰生猪15万头、肉牛1万头、肉羊15万只、活禽1000万只，现有规模低于年屠宰生猪15万头、肉牛1万头、肉羊15万只、活禽1000万只的屠宰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改造升级（或关停并转）；
2.新建项目不得采用猪、牛、羊、禽手工屠宰工艺，现有采用猪、牛、羊、禽手工屠宰工艺的屠宰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3.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4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7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1372  水果和坚果加工
	规划发展产业
	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和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25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2 豆制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现有项目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鼓励类

	26
	C制造业
	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51酒的制造
	1512白酒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现有项目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27
	C制造业
	24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43工艺美术品制造
	2431 雕塑工艺品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珍稀植物的根雕制造业，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28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663 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新建项目不得采用手工胶囊填充工艺和不符合GMP要求的安瓿拉丝灌封机、无净化设施的热风干燥箱、塔式重蒸馏水器设备；3.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
	《指导目录》限制类

	29
	C制造业
	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91橡胶制品业
	2914再生橡胶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现有项目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0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1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
	3011水泥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现有项目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新建水泥粉磨站项目规模不得低于年产60万吨，新建水泥项目规模不得低于2000吨/日；现有水泥粉磨站规模低于年产60万吨和水泥规模低于2000吨/日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改造升级（或关停并转）；
3.新建水泥项目不得采用窑径3米及以上水泥机立窑、干法中空窑（生产高铝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等特种水泥除外）、立波尔窑、湿法窑装置，水泥粉磨站不得采用直径3米以下水泥粉磨设备，现有采用以上装置和设备的水泥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改造升级（或关停并转）；
4.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1
	C制造业
	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3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9其他建筑材料制造
	现有主导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现有项目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新建页岩烧结实心砖项目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标砖/年，新建加气混凝土项目规模不得低于10万立方米/年，现有页岩烧结实心砖规模低于3000万标砖/年、加气混凝土项目规模低于10万立方米/年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或关停并转）；
3.新建加气混凝土项目不得采用手工切割加气混凝土生产线、非蒸压养护加气混凝土生产线设备，现有采用手工切割加气混凝土生产线、非蒸压养护加气混凝土生产线设备的加气混凝土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改造升级（或关停并转）；
4.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2
	C制造业
	36汽车制造业
	363低速载货汽车制造
	3630低速载货汽车制造
	现有一般产业
	1.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现有项目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新建项目节能与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节能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节能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3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1电力生产
	4412水力发电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无下泄生态流量的引水式水利发电项目，现有此类项目2019年底前完成生态化改造或关闭退出。
	《指导目录》限制类

	34
	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443热力生产和供应
	4430热力生产和供应
	现有一般产业
	1.燃煤、重油、渣油新建项目仅限于布局在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现有项目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进入现有完成生态化改造的合规产业园区；
2.城市建成区、工业园区工商企业不得采用低于20蒸吨/小时的锅炉设备，其他区域工商企业不得采用低于10蒸吨/小时的锅炉设备，城市建成区、工业园区现有采用低于20蒸吨/小时锅炉、其他区域现有采用低于20蒸吨/小时锅炉的工商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改造升级（或关停）；
3.新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不得低于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现有未达到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的工商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升级改造。
	《指导目录》限制类

	35
	E建筑业
	48土木工程建筑业
	481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4811铁路工程建筑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铁路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建成后实施生态植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建设、预留动物迁徙通道，铁路密度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指导目录》鼓励类

	36
	E建筑业
	48土木工程建筑业
	481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4812公路工程建筑
	现有一般产业
	公路建设减少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建成后实施生态植被恢复、水土流失治理，建设、预留动物迁徙通道，公路密度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指导目录》鼓励类

	37
	K房地产业
	70房地产业
	701房地产开发经营
	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
	现有主导产业
	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
2.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产开发项目。
3.禁止在市区和乡镇新建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指导目录》限制类

	38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8公共设施管理业
	785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区管理
	现有一般产业
	新建旅游景区禁止破坏生态环境，禁止在生态脆弱地区布局。新建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固废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等清洁设施。根据景区承载能力进行功能分区管理，确定游客容量上限。
	

	禁止类

	1
	B采矿业
	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89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890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钒矿采矿、选矿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前关停。对停产和关闭的矿山企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对现有采矿权有效期到期不再延续登记、限期退出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关闭决定，并与采矿权人签订关闭补偿协议，依法予以补偿，按照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指导目录》限制类

	2
	C制造业
	13农副食品加工业
	139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399 其他未列明农副食品加工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以珍贵的濒危野生动植物为原料的农副产品加工；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3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2造纸
	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4
	C制造业
	22造纸和纸制品业
	223纸制品制造
	2239其他纸制品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5
	C制造业
	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64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644 染料制造
	规划发展产业
	禁止新建
	《指导目录》限制类

	6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2铅锌冶炼
	现有主导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7
	C制造业
	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3219其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现有一般产业
	禁止新建、改扩建电解锰，现有工业企业应在2019年9月30日前关停。
	《指导目录》限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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